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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

教务处〔 2020春 〕第（  2  ）号

关于组织开展第五届“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展示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
为打通“学生作品-孵化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推进高校文创教育成果与市场创新创意产业的无缝对接，为学生的创新创业服务，做强学生文创作品展示平台，定期展示学生文化创意作品，逐步覆盖范围延伸至长三角乃至全国，为打造上海文化品牌奠定扎实基础，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决定继续开展第五届“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展示活动（以下简称“汇创青春”活动）。我校将在全校范围内选拔优秀作品参加此次活动，现组织推荐我校优秀作品参加此次展示活动，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1、 活动内容
1.作品征集对象
在校大学生（含研究生、留学生）在读期间完成的文化创新创意作品。
2.作品分类
分9类作品：（1）视觉传达设计类；（2）数字媒体艺术、动画类；（3）戏剧舞蹈、音乐艺术类；（4）环境设计类；（5）服装设计类；（6）产品设计类；（7）工艺美术类；（8）互联网+文化创意类；（9）综合类（含公共艺术、美术、影视等）。

3.作品评选
学校遴选推荐优秀作品参加市级评选，上海市将组织专家委员会评选出优秀学生作品、优秀组织奖等。
4.作品展示
上海市将举行“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分类和集中展示活动，各承办高校将组织多场分类展示活动，上海市也将同时组织集中展示，评选出的优秀文化创新创意作品。
2、 活动实施
1.作品要求
参赛作品具体要求详见附件1“作品报送要求”，学生根据要求提交报名表、作品材料等，各院对学生申报的作品进行遴选推荐排序。
2.时间安排
（1）3月12日前，各学院将经院内遴选后的作品排序报至各作品组织与收集部门，按作品报送要求（附件1）提交作品材料和“参赛作品推荐汇总表”（附件2），3月16日前请各作品组织与收集部门汇总整理后提交教务处。
其中：产品设计类、视觉传达、戏剧舞蹈和音乐艺术类各学院于3月19日前将遴选后的作品排序后报送至组织学院，组织学院汇总整理后于3月24日前提交教务处。
综合类（美术、公共艺术）类学生2月25日前提交材料至所属学院。
（2）3月底4月初前学校将组织专家完成校级评审，并报送遴选出的作品参加市级评选。
（3）学校将根据上海市教委要求安排我校学生作品参加展示活动。

各学院作品申报联系老师：
	学院
	负责老师
	联系电话
	办公室地点

	生命
	翟老师
	13564527834
	生命学院B101

	海洋
	李老师
	61903812
	海洋学院A349室

	食品
	梁老师
	61900360
	食品学院A105室

	生态环境
	高老师
	15692165063
	海洋学院A233

	经管
	王老师
	61900862
	经管学院219室

	工程
	郑老师
	61900804
	工程学院301室

	信息
	张老师
	61900612
	信息学院313室

	文法
	卫老师
	61900653
	学生事务中心301

	外语
	赵老师
	61900703
	行政楼425室

	爱恩
	王老师
	61900794
	爱恩学院202室


教务处联系人：康吟，联系电话：61900111，电子邮箱ykang@shou.edu.cn
附件1：学生作品报送要求
附件2：参赛作品推荐汇总表

附件3：各类作品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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